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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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

緝字第1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貳拾陸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業務侵占罪，處

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

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一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貳拾陸枚均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貳仟陸佰元、伍萬捌佰陸拾貳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被訴附表五、七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部分無罪。

　　事　實

　　陳德龍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

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

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

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陳德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

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

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在如附表

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

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偽造「葉家豪」之簽名，而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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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工單26張，再行使偽造之派工單向陳薇琳請領工資，陳薇

琳因此陷於錯誤，誤認復葉家修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

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

所示時間，有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

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工地工作，撥付

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

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葉家豪及

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

二、陳德龍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

110年5月4日，向客戶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宗公

司）收取派工款新臺幣（下同）5萬7,700元後，竟將其中之

2萬5,700元，及其職務上所保管之零用金及購買設備款2萬

5,162元侵占入己。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告陳德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對

證據能力不爭執（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卷第43頁），且

檢察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各該供述證據之證據

能力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

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事證：

　㈠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

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

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

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為員工，擔任新日光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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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

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

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

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云云。然查：

　⒈被告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

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

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

約、收領貨款等業務，並將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

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

派工單持以向告訴人陳薇琳行使，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

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72

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

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

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

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

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

行110年6月2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附件中110年4月9日協

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年5月11

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

單、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2年7月12日提出之刑事陳

報狀暨附件1-1至1-29：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友善國

際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附件2-1至2-44：信寶企業人力派

遣單出勤表(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 、附件3-1至

3-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林溢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派工單、附件4-1至4-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

(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5-1：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

出勤表(嚴先生)、附件6-1至6-23：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

勤表(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0年他4836卷第1至77頁、

112年調偵緝字128卷第29至16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

實，首堪認定。　　

　⒉又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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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葉家豪」均非葉家豪親簽等

節，業據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

緝字第128號卷第34、75、77、79、83、89、99、100、12

6、127、137頁，即附表一編號1①、編號2⑧、⑩至⑬、⑯

⑰、編號3①②、編號4）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沒有實

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0、44、4

5、47、52、53、54、55、57、58頁，編號1②、④至⑫）上

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

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8、70、72頁，

附表一編號2③、④、⑥）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沒

有去過這工地，（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

76頁，附表一編號2⑨）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

偵緝字第128號卷第93頁，即附表一編號2⑮）上面的簽名不

是我的筆跡，這時候我已經很少出班了，一個禮拜做工不到

兩天，那可能是被告偽簽的，謊報人數，因為要領錢要自己

簽名，代表有領到薪水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

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參以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

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92

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⑭）這是我簽名的，有實際出工，

（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3頁）上面的簽

明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偵緝字第1

28號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可見證人葉家豪尚無虛妄指證

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是證人葉家豪上揭

證述，應認信而有徵，而與事實相符，況被告於偵查中亦供

承：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

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

9號偵查卷第37頁），是被告確有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

書之犯行，至為灼然。　　

　⒊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前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詐欺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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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揭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坦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42頁、第98頁、第192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

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

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

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

0頁至第21頁），並有110年4月9日協議書、110年5月11日協

議書各1份（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4頁至第5頁、

第24頁至第27頁）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

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業

務侵占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一所載犯行部分：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

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

書，刑法第210 條、第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的偽造則

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

之記載，刑法第213 條、第215 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

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47

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未經被害人即葉家豪之同

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之名義，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

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

編號4①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

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

之「偽造署押欄」內偽造「葉家豪」之署押，用以表示被害

人葉家豪確認被告於派工單所載時間上工之意思，而偽造上

開私文書，被告復持上開偽造之派工單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

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自屬無製作權而以他

人名義製作並行使虛偽私文書及詐欺之行為，是核被告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

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葉家豪」署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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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

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

不另論罪。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

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各次行使偽造私

文書及詐欺之犯行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而為達成上

開2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一行為觸犯

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

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㈡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二所載犯行部分：　

　　核被告如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

罪。

　㈢被告如附表所示共26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事實欄二所示業

務侵占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所犯

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時間各異，犯意有別，為數罪，應予

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屬接續犯之一罪，容有誤會，附此敘

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未經被害人葉家豪

同意或授權，仍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

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

並持以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

工資，損及被害人及告訴人之利益，另將業務上持有之財物

占為己有，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同上

本院卷第193頁）、犯罪後僅坦承業務侵占犯行，另就行使

偽造私文書犯行飾詞否認犯行，且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

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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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

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

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

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26枚，為被告所偽造，

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併予宣告沒

收。至如附表編號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

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共26張，業據

被告持以行使而交予告訴人，並非被告所有之物，亦不具違

禁物之性質，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其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被告因犯事實欄一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取得如附表一

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

號3、編號4①工資欄所載之工資共計3萬2,600元，已如前

述，並未扣案，復核此部分之沒收及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

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

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

告或酌減之」之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⒉又被告因事實欄二所載業務侵占犯行而取得之5萬862元（計

算式：2萬5,700元＋2萬5,162元＝5萬862元），屬其犯罪所

得，此部分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故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

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在人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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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單出勤表、派工單上，偽造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

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人之簽名，虛

增派工人數，再持向陳薇琳請領工資而行使之，致陳薇琳陷

於錯誤，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

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一

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

七所示時間所示之人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因認

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

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有最高法院40年台

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被

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

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

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

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

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

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

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

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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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材犯

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

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家豪、林柏翰於偵查中之證述、

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

工單影本各1份，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此部分

詐欺及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

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

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

　㈣經查，告訴人固於警詢、偵查中指稱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

指犯行，並提出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

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據，然查：

　⒈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

卷第43頁，即附表一編號1③）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

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7頁，即

附表一編號2①）這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

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觀以1

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

勤表109-9-28（汐止）（即附表一編號1③），其上簽名欄

均為空白，自無從認定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附表二編號1

0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部分），有何偽造文

書、詐欺之犯行，又附表一編號2①部分，業經證人葉家豪

明確證稱為其親自簽名，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偽造

私文書、詐欺之犯行。

　⒉附表一編號2⑭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並未證稱該次簽名不是其親自簽名（見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持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90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

單出勤表110-3-24（汐止），對照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頁、第92頁之信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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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2-27、110-3-25（汐止）上之親自簽

名之「葉家豪」（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頁、

第175頁、第177頁），該等簽名之運筆方式及筆跡均相似，

卷內亦乏證據足認附表一編號2⑭之派工單上「葉家豪」為

被告所偽簽。

　⒊附表一編號2②⑤⑦⑱、編號4②、編號5：

　　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述：我應該是從109年11月開始在

信溢工程行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

派遣單出勤表，即附表一編號2②）110-2-28這個簽名不是

我，筆跡不是我的，這3個字的簽名跟我完全不同，（經提

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第41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

（汐止）110-3-01、02，即附表一編號2⑤、⑦）上面的林

柏翰都不是我簽的，（經提示他字卷第頁56頁背面信寶企業

人力派遣出勤表（汐止）110-4-10，即附表一編號2⑱），

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這個工地我都沒有去，這個日期

我沒有去吉宗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68頁信寶企業人力派

遣單出勤表（汐止）110-5-3，即附表一編號4②），上面的

林柏翰不是我簽的，字跡不同，水蓮山莊這個工地我沒去過

等語明確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

頁），然對照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

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上

「林柏翰」之簽名，經證人林柏翰於偵查中亦證稱：（經提

示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

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他字卷）上

面林柏翰的簽名都是我簽的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

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該等「林柏翰」之簽名之筆勢、筆

順均相似，亦與證人林柏翰於偵查筆錄、證人結文上之簽名

均相似（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2頁、第13

頁），況查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稱其沒有去過水蓮山莊

這個工地，然證人林柏翰於110年4月22日確實曾在水蓮山莊

施工一節，有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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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62頁反面），

是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已有矛盾之處，卷內亦乏證據足認上

揭「林柏翰」之簽名為被告偽簽，自無從以證人林柏翰上揭

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經提示110年4月9日協議書後表示：大部

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

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

卷第37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復查卷內亦無

證據資料足認上揭派工單上之簽名為被告所偽簽，自難僅憑

告訴人之指述逕認被告有為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行使偽造私

文書、詐欺等犯行。

　㈤此外，遍閱全案卷證，均未見被告有此部分詐欺、行使偽造

私文書之具體事證可供調查，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

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就

附表一編號5、附表五、七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四、六）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

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附表二至四、六所示部分犯

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接續犯之

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偵查起訴，並經檢察官林佳勳、陳力平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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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出 勤 公 司

名稱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備註欄

(原起訴書欄位)

偽造署押

1 友 善 國 際

室 內 裝 修

有限公司

①109.08.29 004509 竹圍國小 葉家豪 1,200 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葉家豪 2,000 1-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③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0

④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⑥109.10.03 00449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9 「葉家豪」簽名1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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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⑧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09.10.10 004349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09.10.18 00416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5 「葉家豪」簽名1 枚

2 吉 宗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司

①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2

②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3

③110.02.28 003761 金山 葉家豪 1,200 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④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6

⑥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8

⑧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3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6 「葉家豪」簽名1 枚

⑬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葉家豪 1,200 2-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⑭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葉家豪 1,400 2-22

⑮110.03.26 003654 湯語 葉家豪 1,400 2-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⑯110.03.30 003658 湯語 葉家豪 1,200 2-2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⑰110.03.31 003691 湯語 葉家豪 1,200 2-3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⑱110.04.10 003937 湯語 林柏翰 1,200 2-40

3 林 溢 營 造

有限公司

①110.04.26 003877 內湖 葉家豪 1,200 3-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4.27 003878 內湖 葉家豪 1,200 3-5 「葉家豪」簽名1 枚

4 嚴先生 ①110.05.03 　 水蓮山莊 葉家豪 1,200 5-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5.03 　 水蓮山莊 林柏翰 1,200 5-1

5 信 創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司

110.05.02 　 A 林柏翰 1,200 6-23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09.09.18 004367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2 109.09.19 0043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3 109.09.20 00437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劉漢龍 2,000

01

02

03

(續上頁)

第十三頁



4 109.09.21 004376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曹永親 2,000

5 109.09.22 00438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6 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7 109.09.26 00446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8 109.09.27 004463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9 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1,200

陳智文 1,200

10 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陳智文 1,200

11 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顏慶忠 1,200

陳智文 1,200

12 109.10.02 004495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楊錦華 1,200

張勝雄 1,200

13 109.10.04 004500 建德國小 張勝雄 1,200

14 109.10.05 004308 建德國小 翁子軒 1,200

15 109.10.06 00431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馮錦華 1,200

01

(續上頁)

第十四頁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16 109.10.07 00432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王聖淇 2,000

17 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18 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黃凱祥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09.10.10 04349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20 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陳智文 1,200

黃凱祥 1,200

21 109.10.12 004212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張廣任 1,200

01

(續上頁)

第十五頁



附表三：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22 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張 廣

任  

1,200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23 109.10.24 00406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國正 1,200

24 109.10.25 004068 建德國小 陳錦春 2,000

羅玉麟 1,200

楊錦華 2,000

25 109.10.26 004077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26 108.10.28 004099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2.25 003543 湯語双泉

館

游忠霖 1,200

2 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陳永青 1,200

3 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游忠霖 1,200

李承德 1,200

李俊璋 1,200

4 110.02.28 003761 金山 陳永青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5 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01

02

03

(續上頁)

第十六頁



6 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7 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8 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9 110.03.03 003782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10 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游忠霖 1,200

11 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李俊璋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12 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400

林天賜 1,400

吳天賜 1,400

13 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林天賜 1,400

郭建甫 1,400

14 110.03.13 003857 湯語溫泉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游忠霖 1,200

15 110.03.14 003858 湯語溫泉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陳智文 2,000

01

(續上頁)

第十七頁



16 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張勝雄 1,200

王聖淇 1,200

17 110.03.19 湯語溫泉 楊錦華 1,200

馮錦華 1,200

18 110.03.20 003899 北投 張勝雄 1,200

陳永清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10.03.21 003900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盧文斌 1,200

20 110.03.22 00390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600

李承德 1,600

21 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22 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盧文斌 1,400

23 110.03.25 003911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24 110.03.25 003653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01

(續上頁)

第十八頁



林天賜 2,000

25 110.03.26 003654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1,400

26 110.03.27 003655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張勝雄 2,000

27 110.03.28 003656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200

張勝雄 1,200

陳學翰 1,200

28 110.03.29 003657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29 110.03.30 00365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0 110.03.31 003691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1 110.04.01 003692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謝明宏 1,200

01

(續上頁)

第十九頁



32 110.04.02 003693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33 110.04.03 003694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盧文斌 1,200

34 110.04.04 003695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王聖淇 2,000

35 110.04.05 003696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郭建甫 1,200

汪憶宏 1,200

36 110.04.06 003690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7 110.04.07 003814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8 110.04.08 003815 湯語 楊錦華 1,200

吳天賜 1,200

01

(續上頁)

第二十頁



附表四：林溢營造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9 110.04.09 003936 湯語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王聖淇 2,000

40 110.04.10 003937 湯語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盧文斌 1,200

41 110.04.11 00393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42 110.04.12 003939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3 110.04.13 003940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4 110.04.14 003941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一頁



附表五：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1 110.04.23 003874 內湖 陳永青 1,200

吳語軒 1,200

2 110.04.24 003875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3 110.04.25 003876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楊錦華 1,200

4 110.04.26 003877 內湖 吳天賜 2,000

汪憶宏 1,200

林天賜 2,000

5 110.04.27 003878 內湖 李承德 1,2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6 110.04.28 003879 內湖 李承德 2,000

王聖淇 2,000

陳福雄 1,200

馮錦華 1,200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寵物銀行 杜昊昶 1,200

2 110.04.26 　 寵物銀行 謝明宏 1,200

3 110.04.29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01

02

03

(續上頁)

第二十二頁



附表六：嚴先生，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附表七：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楊錦華 1,200

方孟寰 1,200

4 110.05.01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5 110.05.02 　 信義市場 顏玉泉 1,200

6 110.05.03 　 寵物銀行 吳青宜 1,200

吳天賜 1,200

張廣任 1,200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5.03 　 水蓮山莊 郭建甫 1,200

林天賜 1,200

李承德 1,200

汪憶宏 1,200

楊錦華 1,200

朱兆隆 1,200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10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2 110.04.11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3 110.04.12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4 110.04.13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01

02

03

04

05

(續上頁)

第二十三頁



張建智 1,200

5 110.04.14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6 110.04.15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7 110.04.16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8 110.04.17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9 110.04.18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0 110.04.19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1 110.04.20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2 110.04.21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3 110.04.22 003935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4 110.04.23 003886 A 郭又銘 1,200

15 110.04.24 003886 B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6 110.04.25 003886 A 曾連富 1,200

01

(續上頁)

第二十四頁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7 110.04.26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廣任 1,200

18 110.04.27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9 110.04.28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0 110.04.29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1 110.04.30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2 110.05.01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1,200

23 110.05.02 　 A 郭又銘 2,000

陳永青 2,000

01

(續上頁)

第二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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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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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龍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貳拾陸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一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貳拾陸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貳仟陸佰元、伍萬捌佰陸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被訴附表五、七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部分無罪。
　　事　實
　　陳德龍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陳德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偽造「葉家豪」之簽名，而偽造派工單26張，再行使偽造之派工單向陳薇琳請領工資，陳薇琳因此陷於錯誤，誤認復葉家修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有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工地工作，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葉家豪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
二、陳德龍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110年5月4日，向客戶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宗公司）收取派工款新臺幣（下同）5萬7,700元後，竟將其中之2萬5,700元，及其職務上所保管之零用金及購買設備款2萬5,162元侵占入己。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告陳德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對證據能力不爭執（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卷第43頁），且檢察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各該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事證：
　㈠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為員工，擔任新日光新建工程工，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云云。然查：
　⒈被告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並將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持以向告訴人陳薇琳行使，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72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0年6月2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附件中110年4月9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年5月11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2年7月12日提出之刑事陳報狀暨附件1-1至1-29：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友善國際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附件2-1至2-44：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 、附件3-1至3-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林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附件4-1至4-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5-1：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嚴先生)、附件6-1至6-23：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0年他4836卷第1至77頁、112年調偵緝字128卷第29至16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又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葉家豪」均非葉家豪親簽等節，業據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34、75、77、79、83、89、99、100、126、127、137頁，即附表一編號1①、編號2⑧、⑩至⑬、⑯⑰、編號3①②、編號4）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0、44、45、47、52、53、54、55、57、58頁，編號1②、④至⑫）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8、70、72頁，附表一編號2③、④、⑥）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沒有去過這工地，（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6頁，附表一編號2⑨）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93頁，即附表一編號2⑮）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這時候我已經很少出班了，一個禮拜做工不到兩天，那可能是被告偽簽的，謊報人數，因為要領錢要自己簽名，代表有領到薪水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參以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92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⑭）這是我簽名的，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3頁）上面的簽明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偵緝字第128號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可見證人葉家豪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是證人葉家豪上揭證述，應認信而有徵，而與事實相符，況被告於偵查中亦供承：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是被告確有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至為灼然。　　
　⒊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前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詐欺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
　  上揭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42頁、第98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110年4月9日協議書、110年5月11日協議書各1份（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4頁至第5頁、第24頁至第27頁）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業務侵占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一所載犯行部分：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210 條、第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的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載，刑法第213 條、第215 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未經被害人即葉家豪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之名義，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之「偽造署押欄」內偽造「葉家豪」之署押，用以表示被害人葉家豪確認被告於派工單所載時間上工之意思，而偽造上開私文書，被告復持上開偽造之派工單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自屬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並行使虛偽私文書及詐欺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葉家豪」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之犯行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而為達成上開2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㈡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二所載犯行部分：　
　　核被告如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㈢被告如附表所示共26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事實欄二所示業務侵占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所犯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時間各異，犯意有別，為數罪，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屬接續犯之一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未經被害人葉家豪同意或授權，仍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並持以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損及被害人及告訴人之利益，另將業務上持有之財物占為己有，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同上本院卷第193頁）、犯罪後僅坦承業務侵占犯行，另就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飾詞否認犯行，且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26枚，為被告所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共26張，業據被告持以行使而交予告訴人，並非被告所有之物，亦不具違禁物之性質，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被告因犯事實欄一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工資欄所載之工資共計3萬2,600元，已如前述，並未扣案，復核此部分之沒收及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又被告因事實欄二所載業務侵占犯行而取得之5萬862元（計算式：2萬5,700元＋2萬5,162元＝5萬862元），屬其犯罪所得，此部分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故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在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上，偽造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人之簽名，虛增派工人數，再持向陳薇琳請領工資而行使之，致陳薇琳陷於錯誤，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所示之人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材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家豪、林柏翰於偵查中之證述、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此部分詐欺及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
　㈣經查，告訴人固於警詢、偵查中指稱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並提出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據，然查：
　⒈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即附表一編號1③）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7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這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觀以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09-9-28（汐止）（即附表一編號1③），其上簽名欄均為空白，自無從認定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附表二編號10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部分），有何偽造文書、詐欺之犯行，又附表一編號2①部分，業經證人葉家豪明確證稱為其親自簽名，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偽造私文書、詐欺之犯行。
　⒉附表一編號2⑭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並未證稱該次簽名不是其親自簽名（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90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3-24（汐止），對照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頁、第92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2-27、110-3-25（汐止）上之親自簽名之「葉家豪」（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頁、第175頁、第177頁），該等簽名之運筆方式及筆跡均相似，卷內亦乏證據足認附表一編號2⑭之派工單上「葉家豪」為被告所偽簽。
　⒊附表一編號2②⑤⑦⑱、編號4②、編號5：
　　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述：我應該是從109年11月開始在信溢工程行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即附表一編號2②）110-2-28這個簽名不是我，筆跡不是我的，這3個字的簽名跟我完全不同，（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第41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3-01、02，即附表一編號2⑤、⑦）上面的林柏翰都不是我簽的，（經提示他字卷第頁56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出勤表（汐止）110-4-10，即附表一編號2⑱），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這個工地我都沒有去，這個日期我沒有去吉宗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68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5-3，即附表一編號4②），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字跡不同，水蓮山莊這個工地我沒去過等語明確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然對照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上「林柏翰」之簽名，經證人林柏翰於偵查中亦證稱：（經提示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他字卷）上面林柏翰的簽名都是我簽的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該等「林柏翰」之簽名之筆勢、筆順均相似，亦與證人林柏翰於偵查筆錄、證人結文上之簽名均相似（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2頁、第13頁），況查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稱其沒有去過水蓮山莊這個工地，然證人林柏翰於110年4月22日確實曾在水蓮山莊施工一節，有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4-22在卷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62頁反面），是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已有矛盾之處，卷內亦乏證據足認上揭「林柏翰」之簽名為被告偽簽，自無從以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經提示110年4月9日協議書後表示：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復查卷內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揭派工單上之簽名為被告所偽簽，自難僅憑告訴人之指述逕認被告有為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等犯行。
　㈤此外，遍閱全案卷證，均未見被告有此部分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具體事證可供調查，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就附表一編號5、附表五、七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四、六）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附表二至四、六所示部分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偵查起訴，並經檢察官林佳勳、陳力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出勤公司名稱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備註欄
(原起訴書欄位)

		偽造署押



		1

		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①109.08.29

		004509

		竹圍國小

		葉家豪

		1,200

		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葉家豪

		2,000

		1-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③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0

		




		


		


		④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⑥109.10.03

		00449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⑧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09.10.10

		004349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09.10.18

		00416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5

		「葉家豪」簽名1 枚



		2

		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①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2

		




		


		


		②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3

		




		


		


		③110.02.28

		003761

		金山

		葉家豪

		1,200

		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④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6

		




		


		


		⑥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8

		




		


		


		⑧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3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6

		「葉家豪」簽名1 枚



		


		


		⑬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葉家豪

		1,200

		2-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⑭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葉家豪

		1,400

		2-22

		




		


		


		⑮110.03.26

		003654

		湯語

		葉家豪

		1,400

		2-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⑯110.03.30

		003658

		湯語

		葉家豪

		1,200

		2-2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⑰110.03.31

		003691

		湯語

		葉家豪

		1,200

		2-3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⑱110.04.10

		003937

		湯語

		林柏翰

		1,200

		2-40

		




		3

		林溢營造有限公司



		①110.04.26

		003877

		內湖

		葉家豪

		1,200

		3-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4.27

		003878

		內湖

		葉家豪

		1,200

		3-5

		「葉家豪」簽名1 枚



		4

		嚴先生



		①110.05.03

		　

		水蓮山莊

		葉家豪

		1,200

		5-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5.03

		　

		水蓮山莊

		林柏翰

		1,200

		5-1

		




		5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2

		　

		A

		林柏翰

		1,200

		6-23

		








附表二：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09.09.18

		004367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2

		109.09.19

		0043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3

		109.09.20

		00437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劉漢龍

		2,000



		4

		109.09.21

		004376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曹永親

		2,000



		5

		109.09.22

		00438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6

		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7

		109.09.26

		00446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8

		109.09.27

		004463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9

		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1,200



		


		


		


		


		陳智文

		1,200



		10

		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陳智文

		1,200



		11

		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顏慶忠

		1,200



		


		


		


		


		陳智文

		1,200



		12

		109.10.02

		004495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楊錦華

		1,200



		


		


		


		


		張勝雄

		1,200



		13

		109.10.04

		004500

		建德國小

		張勝雄

		1,200



		14

		109.10.05

		004308

		建德國小

		翁子軒

		1,200



		15

		109.10.06

		00431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馮錦華

		1,2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16

		109.10.07

		00432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王聖淇

		2,000



		17

		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18

		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黃凱祥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09.10.10

		04349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20



		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陳智文

		1,200



		


		


		


		


		黃凱祥

		1,200



		21



		109.10.12

		004212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張廣任

		1,200



		22



		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23



		109.10.24

		00406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國正

		1,200



		24



		109.10.25

		004068

		建德國小

		陳錦春

		2,000



		


		


		


		


		羅玉麟

		1,200



		


		


		


		


		楊錦華

		2,000



		25

		109.10.26

		004077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26

		108.10.28

		004099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附表三：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2.25

		003543

		湯語双泉館

		游忠霖

		1,200



		2

		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陳永青

		1,200



		3

		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游忠霖

		1,200



		


		


		


		


		李承德

		1,200



		


		


		


		


		李俊璋

		1,200



		4

		110.02.28

		003761

		金山

		陳永青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5

		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6

		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7

		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8

		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9

		110.03.03

		003782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10

		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游忠霖

		1,200



		11

		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李俊璋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12

		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400



		


		


		


		


		林天賜

		1,400



		


		


		


		


		吳天賜

		1,400



		13

		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林天賜

		1,400



		


		


		


		


		郭建甫

		1,400



		14

		110.03.13

		003857

		湯語溫泉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游忠霖

		1,200



		15

		110.03.14

		003858

		湯語溫泉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陳智文

		2,000



		16

		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張勝雄

		1,200



		


		


		


		


		王聖淇

		1,200



		17



		110.03.19

		


		湯語溫泉

		楊錦華

		1,200



		


		


		


		


		馮錦華

		1,200



		18



		110.03.20

		003899

		北投

		張勝雄

		1,200



		


		


		


		


		陳永清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10.03.21

		003900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盧文斌

		1,200



		20

		110.03.22

		00390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600



		


		


		


		


		李承德

		1,600



		21



		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22



		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盧文斌

		1,400



		23



		110.03.25

		003911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24



		110.03.25

		003653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2,000



		25



		110.03.26

		003654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1,400



		26



		110.03.27

		003655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張勝雄

		2,000



		27



		110.03.28

		003656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200



		


		


		


		


		張勝雄

		1,200



		


		


		


		


		陳學翰

		1,200



		28



		110.03.29

		003657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29



		110.03.30

		00365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0



		110.03.31

		003691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1



		110.04.01

		003692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謝明宏

		1,200



		32



		110.04.02

		003693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33

		110.04.03

		003694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盧文斌

		1,200



		34



		110.04.04

		003695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王聖淇

		2,000



		35



		110.04.05

		003696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郭建甫

		1,200



		


		


		


		


		汪憶宏

		1,200



		36



		110.04.06

		003690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7



		110.04.07

		003814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8



		110.04.08

		003815

		湯語

		楊錦華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9

		110.04.09

		003936

		湯語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王聖淇

		2,000



		40



		110.04.10

		003937

		湯語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盧文斌

		1,200



		41



		110.04.11

		00393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42



		110.04.12

		003939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3



		110.04.13

		003940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4



		110.04.14

		003941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附表四：林溢營造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003874

		內湖

		陳永青

		1,200



		


		


		


		


		吳語軒

		1,200



		2

		110.04.24

		003875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3

		110.04.25

		003876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楊錦華

		1,200



		4

		110.04.26

		003877

		內湖

		吳天賜

		2,000



		


		


		


		


		汪憶宏

		1,200



		


		


		


		


		林天賜

		2,000



		5

		110.04.27

		003878

		內湖

		李承德

		1,2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6

		110.04.28

		003879

		內湖

		李承德

		2,000



		


		


		


		


		王聖淇

		2,000



		


		


		


		


		陳福雄

		1,200



		


		


		


		


		馮錦華

		1,200







附表五：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寵物銀行

		杜昊昶

		1,200



		2

		110.04.26

		　

		寵物銀行

		謝明宏

		1,200



		3

		110.04.29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楊錦華

		1,200



		


		


		


		


		方孟寰

		1,200



		4

		110.05.01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5

		110.05.02

		　

		信義市場

		顏玉泉

		1,200



		6

		110.05.03

		　

		寵物銀行

		吳青宜

		1,200



		


		


		


		


		吳天賜

		1,200



		


		


		


		


		張廣任

		1,200







附表六：嚴先生，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5.03

		　

		水蓮山莊

		郭建甫

		1,200



		


		


		


		


		林天賜

		1,200



		


		


		


		


		李承德

		1,200



		


		


		


		


		汪憶宏

		1,200



		


		


		


		


		楊錦華

		1,200



		


		


		


		


		朱兆隆

		1,200







附表七：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10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2

		110.04.11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3

		110.04.12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4

		110.04.13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5

		110.04.14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6

		110.04.15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7

		110.04.16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8

		110.04.17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9

		110.04.18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0

		110.04.19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1

		110.04.20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2

		110.04.21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3

		110.04.22

		003935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4

		110.04.23

		003886

		A

		郭又銘

		1,200



		15

		110.04.24

		003886

		B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6

		110.04.25

		003886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7

		110.04.26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廣任

		1,200



		18

		110.04.27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9

		110.04.28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0

		110.04.29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1

		110.04.30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2

		110.05.01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1,200



		23

		110.05.02

		　

		A

		郭又銘

		2,000



		


		


		


		


		陳永青

		2,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龍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
緝字第1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貳拾陸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業務侵占罪，處
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
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一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貳拾陸枚均沒
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貳仟陸佰元、伍萬捌佰陸拾貳
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被訴附表五、七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部分無罪。
　　事　實
　　陳德龍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
    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
    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
    收領貨款等業務。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陳德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
    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
    、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
    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
    偽造「葉家豪」之簽名，而偽造派工單26張，再行使偽造之
    派工單向陳薇琳請領工資，陳薇琳因此陷於錯誤，誤認復葉
    家修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
    、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有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
    、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工地工作，
    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
    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葉家豪及信溢工
    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
二、陳德龍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
    110年5月4日，向客戶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宗公
    司）收取派工款新臺幣（下同）5萬7,700元後，竟將其中之
    2萬5,700元，及其職務上所保管之零用金及購買設備款2萬5
    ,162元侵占入己。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告陳德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對
    證據能力不爭執（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卷第43頁），且
    檢察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各該供述證據之證據
    能力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
    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
    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事證：
　㈠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
    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
    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
    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為員工，擔任新日光新建工程工，惟
    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有
    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
    ，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
    項沒有收回來云云。然查：
　⒈被告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
    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
    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
    貨款等業務，並將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
    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持以向告訴人陳薇琳
    行使，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
    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72頁、第192頁），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
    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
    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
    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
    ，並有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0年6月23日提出之刑事
    告訴狀暨附件中110年4月9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
    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年5月11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
    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
    行112年7月12日提出之刑事陳報狀暨附件1-1至1-29：信寶
    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友善國際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附
    件2-1至2-44：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吉宗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派工單 、附件3-1至3-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
    勤表(林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附件4-1至4-6：信
    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5-
    1：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嚴先生)、附件6-1至6-23：
    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0
    年他4836卷第1至77頁、112年調偵緝字128卷第29至161頁）
    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又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
    3、編號4①所示「葉家豪」均非葉家豪親簽等節，業據證人
    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
    第34、75、77、79、83、89、99、100、126、127、137頁，
    即附表一編號1①、編號2⑧、⑩至⑬、⑯⑰、編號3①②、編號4）上
    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
    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0、44、45、47、52、53、54、55、5
    7、58頁，編號1②、④至⑫）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有
    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
    字第128號卷第68、70、72頁，附表一編號2③、④、⑥）上面
    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沒有去過這工地，（經提示112年
    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6頁，附表一編號2⑨）沒有實
    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93頁，即附
    表一編號2⑮）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這時候我已經很少
    出班了，一個禮拜做工不到兩天，那可能是被告偽簽的，謊
    報人數，因為要領錢要自己簽名，代表有領到薪水等語在卷
    （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
    再參以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
    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92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⑭）這是我
    簽名的，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
    查卷第73頁）上面的簽明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
    （見112年度偵緝字第128號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可見證
    人葉家豪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
    形，是證人葉家豪上揭證述，應認信而有徵，而與事實相符
    ，況被告於偵查中亦供承：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
    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
    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是被告確有詐
    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至為灼然。　　
　⒊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前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詐欺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
　  上揭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中坦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42頁、第98頁、第192頁）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
    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
    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
    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
    第21頁），並有110年4月9日協議書、110年5月11日協議書
    各1份（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4頁至第5頁、第24
    頁至第27頁）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業務侵
    占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一所載犯行部分：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種
    。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
    刑法第210 條、第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的偽造則指有
    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
    載，刑法第213 條、第215 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
    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
    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未經被害人即葉家豪之同意或
    授權，即冒用被害人之名義，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
    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時間，
    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
    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之「偽造署押欄」內偽造「葉家豪
    」之署押，用以表示被害人葉家豪確認被告於派工單所載時
    間上工之意思，而偽造上開私文書，被告復持上開偽造之派
    工單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
    資，自屬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並行使虛偽私文書及詐
    欺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
    告偽造「葉家豪」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
    又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
    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
    、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各次
    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之犯行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
    而為達成上開2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
    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㈡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二所載犯行部分：　
　　核被告如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
    罪。
　㈢被告如附表所示共26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事實欄二所示業
    務侵占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所犯
    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時間各異，犯意有別，為數罪，應予
    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屬接續犯之一罪，容有誤會，附此敘
    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未經被害人葉家豪
    同意或授權，仍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
    、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並持以向告
    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損及
    被害人及告訴人之利益，另將業務上持有之財物占為己有，
    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同上本院卷第19
    3頁）、犯罪後僅坦承業務侵占犯行，另就行使偽造私文書
    犯行飾詞否認犯行，且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
    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
    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
    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
    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偽造署押欄所示
    之「葉家豪」署押共26枚，為被告所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應依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
    號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
    4①所示之派工單共26張，業據被告持以行使而交予告訴人，
    並非被告所有之物，亦不具違禁物之性質，爰不另為沒收之
    諭知，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其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被告因犯事實欄一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取得如附表一
    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
    工資欄所載之工資共計3萬2,600元，已如前述，並未扣案，
    復核此部分之沒收及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
    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
    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均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⒉又被告因事實欄二所載業務侵占犯行而取得之5萬862元（計
    算式：2萬5,700元＋2萬5,162元＝5萬862元），屬其犯罪所得
    ，此部分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故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
    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
    、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在人力派遣單出
    勤表、派工單上，偽造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
    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人之簽名，虛增派工人數，再
    持向陳薇琳請領工資而行使之，致陳薇琳陷於錯誤，撥付如
    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
    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
    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所示之人及信溢工程
    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
    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
    ，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
    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被害
    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
    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
    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
    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
    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
    ，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
    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
    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
    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
    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材犯行
    ，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
    、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家豪、林柏翰於偵查中之證述、11
    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
    單影本各1份，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此部分詐
    欺及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
    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
    ，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
　㈣經查，告訴人固於警詢、偵查中指稱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
    指犯行，並提出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
    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據，然查：
　⒈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
    卷第43頁，即附表一編號1③）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
    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7頁，即附
    表一編號2①）這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
    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觀以112
    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
    表109-9-28（汐止）（即附表一編號1③），其上簽名欄均為
    空白，自無從認定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附表二編號10部分
    （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部分），有何偽造文書、詐欺
    之犯行，又附表一編號2①部分，業經證人葉家豪明確證稱為
    其親自簽名，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偽造私文書、詐
    欺之犯行。
　⒉附表一編號2⑭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並未證稱該次簽名不是其親自簽名（見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持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90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
    單出勤表110-3-24（汐止），對照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頁、第92頁之信寶企業
    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2-27、110-3-25（汐止）上之親自簽
    名之「葉家豪」（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頁、
    第175頁、第177頁），該等簽名之運筆方式及筆跡均相似，
    卷內亦乏證據足認附表一編號2⑭之派工單上「葉家豪」為被
    告所偽簽。
　⒊附表一編號2②⑤⑦⑱、編號4②、編號5：
　　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述：我應該是從109年11月開始在
    信溢工程行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
    派遣單出勤表，即附表一編號2②）110-2-28這個簽名不是我
    ，筆跡不是我的，這3個字的簽名跟我完全不同，（經提示
    他字卷第40頁背面、第41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
    止）110-3-01、02，即附表一編號2⑤、⑦）上面的林柏翰都
    不是我簽的，（經提示他字卷第頁56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
    遣出勤表（汐止）110-4-10，即附表一編號2⑱），上面的林
    柏翰不是我簽的，這個工地我都沒有去，這個日期我沒有去
    吉宗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68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
    表（汐止）110-5-3，即附表一編號4②），上面的林柏翰不
    是我簽的，字跡不同，水蓮山莊這個工地我沒去過等語明確
    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然對照
    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
    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上「林柏翰」之
    簽名，經證人林柏翰於偵查中亦證稱：（經提示他字卷第39
    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
    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他字卷）上面林柏翰的簽名
    都是我簽的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
    1頁），該等「林柏翰」之簽名之筆勢、筆順均相似，亦與
    證人林柏翰於偵查筆錄、證人結文上之簽名均相似（見112
    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2頁、第13頁），況查證人林
    柏翰固於偵查中證稱其沒有去過水蓮山莊這個工地，然證人
    林柏翰於110年4月22日確實曾在水蓮山莊施工一節，有信寶
    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4-22在卷可參（見110
    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62頁反面），是證人林柏翰上揭
    證述已有矛盾之處，卷內亦乏證據足認上揭「林柏翰」之簽
    名為被告偽簽，自無從以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逕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
　⒋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經提示110年4月9日協議書後表示：大部分
    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
    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
    第37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復查卷內亦無證
    據資料足認上揭派工單上之簽名為被告所偽簽，自難僅憑告
    訴人之指述逕認被告有為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
    書、詐欺等犯行。
　㈤此外，遍閱全案卷證，均未見被告有此部分詐欺、行使偽造
    私文書之具體事證可供調查，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
    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就
    附表一編號5、附表五、七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四、六）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編
    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附表二至四、六所示部分犯行與前開
    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接續犯之裁判上一
    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偵查起訴，並經檢察官林佳勳、陳力平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出勤公司名稱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備註欄 (原起訴書欄位) 偽造署押 1 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①109.08.29 004509 竹圍國小 葉家豪 1,200 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葉家豪 2,000 1-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③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0    ④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⑥109.10.03 00449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⑧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09.10.10 004349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09.10.18 00416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5 「葉家豪」簽名1 枚 2 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①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2    ②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3    ③110.02.28 003761 金山 葉家豪 1,200 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④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6    ⑥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8    ⑧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3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6 「葉家豪」簽名1 枚   ⑬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葉家豪 1,200 2-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⑭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葉家豪 1,400 2-22    ⑮110.03.26 003654 湯語 葉家豪 1,400 2-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⑯110.03.30 003658 湯語 葉家豪 1,200 2-2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⑰110.03.31 003691 湯語 葉家豪 1,200 2-3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⑱110.04.10 003937 湯語 林柏翰 1,200 2-40  3 林溢營造有限公司  ①110.04.26 003877 內湖 葉家豪 1,200 3-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4.27 003878 內湖 葉家豪 1,200 3-5 「葉家豪」簽名1 枚 4 嚴先生  ①110.05.03 　 水蓮山莊 葉家豪 1,200 5-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5.03 　 水蓮山莊 林柏翰 1,200 5-1  5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2 　 A 林柏翰 1,200 6-23  
附表二：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09.09.18 004367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2 109.09.19 0043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3 109.09.20 00437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劉漢龍 2,000 4 109.09.21 004376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曹永親 2,000 5 109.09.22 00438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6 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7 109.09.26 00446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8 109.09.27 004463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9 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1,200     陳智文 1,200 10 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陳智文 1,200 11 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顏慶忠 1,200     陳智文 1,200 12 109.10.02 004495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楊錦華 1,200     張勝雄 1,200 13 109.10.04 004500 建德國小 張勝雄 1,200 14 109.10.05 004308 建德國小 翁子軒 1,200 15 109.10.06 00431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馮錦華 1,2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16 109.10.07 00432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王聖淇 2,000 17 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18 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黃凱祥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09.10.10 04349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20  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陳智文 1,200     黃凱祥 1,200 21  109.10.12 004212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張廣任 1,200 22  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23  109.10.24 00406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國正 1,200 24  109.10.25 004068 建德國小 陳錦春 2,000     羅玉麟 1,200     楊錦華 2,000 25 109.10.26 004077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26 108.10.28 004099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附表三：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2.25 003543 湯語双泉館 游忠霖 1,200 2 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陳永青 1,200 3 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游忠霖 1,200     李承德 1,200     李俊璋 1,200 4 110.02.28 003761 金山 陳永青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5 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6 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7 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8 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9 110.03.03 003782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10 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游忠霖 1,200 11 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李俊璋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12 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400     林天賜 1,400     吳天賜 1,400 13 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林天賜 1,400     郭建甫 1,400 14 110.03.13 003857 湯語溫泉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游忠霖 1,200 15 110.03.14 003858 湯語溫泉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陳智文 2,000 16 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張勝雄 1,200     王聖淇 1,200 17  110.03.19  湯語溫泉 楊錦華 1,200     馮錦華 1,200 18  110.03.20 003899 北投 張勝雄 1,200     陳永清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10.03.21 003900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盧文斌 1,200 20 110.03.22 00390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600     李承德 1,600 21  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22  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盧文斌 1,400 23  110.03.25 003911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24  110.03.25 003653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2,000 25  110.03.26 003654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1,400 26  110.03.27 003655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張勝雄 2,000 27  110.03.28 003656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200     張勝雄 1,200     陳學翰 1,200 28  110.03.29 003657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29  110.03.30 00365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0  110.03.31 003691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1  110.04.01 003692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謝明宏 1,200 32  110.04.02 003693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33 110.04.03 003694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盧文斌 1,200 34  110.04.04 003695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王聖淇 2,000 35  110.04.05 003696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郭建甫 1,200     汪憶宏 1,200 36  110.04.06 003690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7  110.04.07 003814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8  110.04.08 003815 湯語 楊錦華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9 110.04.09 003936 湯語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王聖淇 2,000 40  110.04.10 003937 湯語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盧文斌 1,200 41  110.04.11 00393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42  110.04.12 003939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3  110.04.13 003940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4  110.04.14 003941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附表四：林溢營造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003874 內湖 陳永青 1,200     吳語軒 1,200 2 110.04.24 003875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3 110.04.25 003876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楊錦華 1,200 4 110.04.26 003877 內湖 吳天賜 2,000     汪憶宏 1,200     林天賜 2,000 5 110.04.27 003878 內湖 李承德 1,2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6 110.04.28 003879 內湖 李承德 2,000     王聖淇 2,000     陳福雄 1,200     馮錦華 1,200 
附表五：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寵物銀行 杜昊昶 1,200 2 110.04.26 　 寵物銀行 謝明宏 1,200 3 110.04.29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楊錦華 1,200     方孟寰 1,200 4 110.05.01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5 110.05.02 　 信義市場 顏玉泉 1,200 6 110.05.03 　 寵物銀行 吳青宜 1,200     吳天賜 1,200     張廣任 1,200 
附表六：嚴先生，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5.03 　 水蓮山莊 郭建甫 1,200     林天賜 1,200     李承德 1,200     汪憶宏 1,200     楊錦華 1,200     朱兆隆 1,200 
附表七：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10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2 110.04.11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3 110.04.12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4 110.04.13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5 110.04.14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6 110.04.15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7 110.04.16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8 110.04.17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9 110.04.18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0 110.04.19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1 110.04.20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2 110.04.21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3 110.04.22 003935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4 110.04.23 003886 A 郭又銘 1,200 15 110.04.24 003886 B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6 110.04.25 003886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7 110.04.26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廣任 1,200 18 110.04.27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9 110.04.28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0 110.04.29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1 110.04.30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2 110.05.01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1,200 23 110.05.02 　 A 郭又銘 2,000     陳永青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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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貳拾陸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一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貳拾陸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貳仟陸佰元、伍萬捌佰陸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被訴附表五、七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部分無罪。
　　事　實
　　陳德龍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陳德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偽造「葉家豪」之簽名，而偽造派工單26張，再行使偽造之派工單向陳薇琳請領工資，陳薇琳因此陷於錯誤，誤認復葉家修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有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工地工作，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葉家豪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
二、陳德龍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110年5月4日，向客戶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宗公司）收取派工款新臺幣（下同）5萬7,700元後，竟將其中之2萬5,700元，及其職務上所保管之零用金及購買設備款2萬5,162元侵占入己。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告陳德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對證據能力不爭執（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卷第43頁），且檢察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各該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事證：
　㈠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為員工，擔任新日光新建工程工，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云云。然查：
　⒈被告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並將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持以向告訴人陳薇琳行使，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72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0年6月2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附件中110年4月9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年5月11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2年7月12日提出之刑事陳報狀暨附件1-1至1-29：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友善國際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附件2-1至2-44：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 、附件3-1至3-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林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附件4-1至4-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5-1：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嚴先生)、附件6-1至6-23：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0年他4836卷第1至77頁、112年調偵緝字128卷第29至16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又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葉家豪」均非葉家豪親簽等節，業據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34、75、77、79、83、89、99、100、126、127、137頁，即附表一編號1①、編號2⑧、⑩至⑬、⑯⑰、編號3①②、編號4）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0、44、45、47、52、53、54、55、57、58頁，編號1②、④至⑫）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8、70、72頁，附表一編號2③、④、⑥）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沒有去過這工地，（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6頁，附表一編號2⑨）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93頁，即附表一編號2⑮）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這時候我已經很少出班了，一個禮拜做工不到兩天，那可能是被告偽簽的，謊報人數，因為要領錢要自己簽名，代表有領到薪水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參以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92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⑭）這是我簽名的，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3頁）上面的簽明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偵緝字第128號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可見證人葉家豪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是證人葉家豪上揭證述，應認信而有徵，而與事實相符，況被告於偵查中亦供承：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是被告確有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至為灼然。　　
　⒊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前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詐欺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
　  上揭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42頁、第98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110年4月9日協議書、110年5月11日協議書各1份（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4頁至第5頁、第24頁至第27頁）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業務侵占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一所載犯行部分：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210 條、第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的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載，刑法第213 條、第215 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未經被害人即葉家豪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之名義，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之「偽造署押欄」內偽造「葉家豪」之署押，用以表示被害人葉家豪確認被告於派工單所載時間上工之意思，而偽造上開私文書，被告復持上開偽造之派工單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自屬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並行使虛偽私文書及詐欺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葉家豪」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之犯行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而為達成上開2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㈡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二所載犯行部分：　
　　核被告如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㈢被告如附表所示共26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事實欄二所示業務侵占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所犯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時間各異，犯意有別，為數罪，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屬接續犯之一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未經被害人葉家豪同意或授權，仍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並持以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損及被害人及告訴人之利益，另將業務上持有之財物占為己有，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同上本院卷第193頁）、犯罪後僅坦承業務侵占犯行，另就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飾詞否認犯行，且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26枚，為被告所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共26張，業據被告持以行使而交予告訴人，並非被告所有之物，亦不具違禁物之性質，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被告因犯事實欄一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工資欄所載之工資共計3萬2,600元，已如前述，並未扣案，復核此部分之沒收及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又被告因事實欄二所載業務侵占犯行而取得之5萬862元（計算式：2萬5,700元＋2萬5,162元＝5萬862元），屬其犯罪所得，此部分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故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在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上，偽造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人之簽名，虛增派工人數，再持向陳薇琳請領工資而行使之，致陳薇琳陷於錯誤，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所示之人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材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家豪、林柏翰於偵查中之證述、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此部分詐欺及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
　㈣經查，告訴人固於警詢、偵查中指稱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並提出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據，然查：
　⒈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即附表一編號1③）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7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這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觀以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09-9-28（汐止）（即附表一編號1③），其上簽名欄均為空白，自無從認定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附表二編號10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部分），有何偽造文書、詐欺之犯行，又附表一編號2①部分，業經證人葉家豪明確證稱為其親自簽名，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偽造私文書、詐欺之犯行。
　⒉附表一編號2⑭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並未證稱該次簽名不是其親自簽名（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90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3-24（汐止），對照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頁、第92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2-27、110-3-25（汐止）上之親自簽名之「葉家豪」（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頁、第175頁、第177頁），該等簽名之運筆方式及筆跡均相似，卷內亦乏證據足認附表一編號2⑭之派工單上「葉家豪」為被告所偽簽。
　⒊附表一編號2②⑤⑦⑱、編號4②、編號5：
　　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述：我應該是從109年11月開始在信溢工程行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即附表一編號2②）110-2-28這個簽名不是我，筆跡不是我的，這3個字的簽名跟我完全不同，（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第41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3-01、02，即附表一編號2⑤、⑦）上面的林柏翰都不是我簽的，（經提示他字卷第頁56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出勤表（汐止）110-4-10，即附表一編號2⑱），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這個工地我都沒有去，這個日期我沒有去吉宗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68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5-3，即附表一編號4②），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字跡不同，水蓮山莊這個工地我沒去過等語明確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然對照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上「林柏翰」之簽名，經證人林柏翰於偵查中亦證稱：（經提示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他字卷）上面林柏翰的簽名都是我簽的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該等「林柏翰」之簽名之筆勢、筆順均相似，亦與證人林柏翰於偵查筆錄、證人結文上之簽名均相似（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2頁、第13頁），況查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稱其沒有去過水蓮山莊這個工地，然證人林柏翰於110年4月22日確實曾在水蓮山莊施工一節，有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4-22在卷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62頁反面），是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已有矛盾之處，卷內亦乏證據足認上揭「林柏翰」之簽名為被告偽簽，自無從以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經提示110年4月9日協議書後表示：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復查卷內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揭派工單上之簽名為被告所偽簽，自難僅憑告訴人之指述逕認被告有為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等犯行。
　㈤此外，遍閱全案卷證，均未見被告有此部分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具體事證可供調查，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就附表一編號5、附表五、七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四、六）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附表二至四、六所示部分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偵查起訴，並經檢察官林佳勳、陳力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出勤公司名稱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備註欄
(原起訴書欄位)

		偽造署押



		1

		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①109.08.29

		004509

		竹圍國小

		葉家豪

		1,200

		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葉家豪

		2,000

		1-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③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0

		




		


		


		④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⑥109.10.03

		00449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⑧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09.10.10

		004349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09.10.18

		00416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5

		「葉家豪」簽名1 枚



		2

		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①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2

		




		


		


		②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3

		




		


		


		③110.02.28

		003761

		金山

		葉家豪

		1,200

		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④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6

		




		


		


		⑥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8

		




		


		


		⑧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3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6

		「葉家豪」簽名1 枚



		


		


		⑬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葉家豪

		1,200

		2-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⑭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葉家豪

		1,400

		2-22

		




		


		


		⑮110.03.26

		003654

		湯語

		葉家豪

		1,400

		2-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⑯110.03.30

		003658

		湯語

		葉家豪

		1,200

		2-2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⑰110.03.31

		003691

		湯語

		葉家豪

		1,200

		2-3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⑱110.04.10

		003937

		湯語

		林柏翰

		1,200

		2-40

		




		3

		林溢營造有限公司



		①110.04.26

		003877

		內湖

		葉家豪

		1,200

		3-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4.27

		003878

		內湖

		葉家豪

		1,200

		3-5

		「葉家豪」簽名1 枚



		4

		嚴先生



		①110.05.03

		　

		水蓮山莊

		葉家豪

		1,200

		5-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5.03

		　

		水蓮山莊

		林柏翰

		1,200

		5-1

		




		5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2

		　

		A

		林柏翰

		1,200

		6-23

		








附表二：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09.09.18

		004367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2

		109.09.19

		0043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3

		109.09.20

		00437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劉漢龍

		2,000



		4

		109.09.21

		004376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曹永親

		2,000



		5

		109.09.22

		00438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6

		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7

		109.09.26

		00446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8

		109.09.27

		004463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9

		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1,200



		


		


		


		


		陳智文

		1,200



		10

		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陳智文

		1,200



		11

		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顏慶忠

		1,200



		


		


		


		


		陳智文

		1,200



		12

		109.10.02

		004495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楊錦華

		1,200



		


		


		


		


		張勝雄

		1,200



		13

		109.10.04

		004500

		建德國小

		張勝雄

		1,200



		14

		109.10.05

		004308

		建德國小

		翁子軒

		1,200



		15

		109.10.06

		00431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馮錦華

		1,2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16

		109.10.07

		00432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王聖淇

		2,000



		17

		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18

		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黃凱祥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09.10.10

		04349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20



		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陳智文

		1,200



		


		


		


		


		黃凱祥

		1,200



		21



		109.10.12

		004212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張廣任

		1,200



		22



		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23



		109.10.24

		00406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國正

		1,200



		24



		109.10.25

		004068

		建德國小

		陳錦春

		2,000



		


		


		


		


		羅玉麟

		1,200



		


		


		


		


		楊錦華

		2,000



		25

		109.10.26

		004077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26

		108.10.28

		004099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附表三：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2.25

		003543

		湯語双泉館

		游忠霖

		1,200



		2

		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陳永青

		1,200



		3

		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游忠霖

		1,200



		


		


		


		


		李承德

		1,200



		


		


		


		


		李俊璋

		1,200



		4

		110.02.28

		003761

		金山

		陳永青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5

		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6

		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7

		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8

		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9

		110.03.03

		003782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10

		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游忠霖

		1,200



		11

		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李俊璋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12

		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400



		


		


		


		


		林天賜

		1,400



		


		


		


		


		吳天賜

		1,400



		13

		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林天賜

		1,400



		


		


		


		


		郭建甫

		1,400



		14

		110.03.13

		003857

		湯語溫泉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游忠霖

		1,200



		15

		110.03.14

		003858

		湯語溫泉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陳智文

		2,000



		16

		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張勝雄

		1,200



		


		


		


		


		王聖淇

		1,200



		17



		110.03.19

		


		湯語溫泉

		楊錦華

		1,200



		


		


		


		


		馮錦華

		1,200



		18



		110.03.20

		003899

		北投

		張勝雄

		1,200



		


		


		


		


		陳永清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10.03.21

		003900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盧文斌

		1,200



		20

		110.03.22

		00390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600



		


		


		


		


		李承德

		1,600



		21



		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22



		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盧文斌

		1,400



		23



		110.03.25

		003911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24



		110.03.25

		003653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2,000



		25



		110.03.26

		003654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1,400



		26



		110.03.27

		003655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張勝雄

		2,000



		27



		110.03.28

		003656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200



		


		


		


		


		張勝雄

		1,200



		


		


		


		


		陳學翰

		1,200



		28



		110.03.29

		003657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29



		110.03.30

		00365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0



		110.03.31

		003691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1



		110.04.01

		003692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謝明宏

		1,200



		32



		110.04.02

		003693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33

		110.04.03

		003694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盧文斌

		1,200



		34



		110.04.04

		003695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王聖淇

		2,000



		35



		110.04.05

		003696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郭建甫

		1,200



		


		


		


		


		汪憶宏

		1,200



		36



		110.04.06

		003690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7



		110.04.07

		003814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8



		110.04.08

		003815

		湯語

		楊錦華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9

		110.04.09

		003936

		湯語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王聖淇

		2,000



		40



		110.04.10

		003937

		湯語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盧文斌

		1,200



		41



		110.04.11

		00393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42



		110.04.12

		003939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3



		110.04.13

		003940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4



		110.04.14

		003941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附表四：林溢營造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003874

		內湖

		陳永青

		1,200



		


		


		


		


		吳語軒

		1,200



		2

		110.04.24

		003875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3

		110.04.25

		003876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楊錦華

		1,200



		4

		110.04.26

		003877

		內湖

		吳天賜

		2,000



		


		


		


		


		汪憶宏

		1,200



		


		


		


		


		林天賜

		2,000



		5

		110.04.27

		003878

		內湖

		李承德

		1,2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6

		110.04.28

		003879

		內湖

		李承德

		2,000



		


		


		


		


		王聖淇

		2,000



		


		


		


		


		陳福雄

		1,200



		


		


		


		


		馮錦華

		1,200







附表五：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寵物銀行

		杜昊昶

		1,200



		2

		110.04.26

		　

		寵物銀行

		謝明宏

		1,200



		3

		110.04.29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楊錦華

		1,200



		


		


		


		


		方孟寰

		1,200



		4

		110.05.01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5

		110.05.02

		　

		信義市場

		顏玉泉

		1,200



		6

		110.05.03

		　

		寵物銀行

		吳青宜

		1,200



		


		


		


		


		吳天賜

		1,200



		


		


		


		


		張廣任

		1,200







附表六：嚴先生，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5.03

		　

		水蓮山莊

		郭建甫

		1,200



		


		


		


		


		林天賜

		1,200



		


		


		


		


		李承德

		1,200



		


		


		


		


		汪憶宏

		1,200



		


		


		


		


		楊錦華

		1,200



		


		


		


		


		朱兆隆

		1,200







附表七：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10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2

		110.04.11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3

		110.04.12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4

		110.04.13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5

		110.04.14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6

		110.04.15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7

		110.04.16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8

		110.04.17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9

		110.04.18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0

		110.04.19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1

		110.04.20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2

		110.04.21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3

		110.04.22

		003935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4

		110.04.23

		003886

		A

		郭又銘

		1,200



		15

		110.04.24

		003886

		B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6

		110.04.25

		003886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7

		110.04.26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廣任

		1,200



		18

		110.04.27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9

		110.04.28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0

		110.04.29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1

		110.04.30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2

		110.05.01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1,200



		23

		110.05.02

		　

		A

		郭又銘

		2,000



		


		


		


		


		陳永青

		2,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德龍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德龍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共貳拾陸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
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一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貳拾陸枚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萬貳仟陸佰元、伍萬捌佰陸拾貳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被訴附表五、七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部分無罪。
　　事　實
　　陳德龍於民國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陳德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偽造「葉家豪」之簽名，而偽造派工單26張，再行使偽造之派工單向陳薇琳請領工資，陳薇琳因此陷於錯誤，誤認復葉家修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時間，有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工地工作，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葉家豪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
二、陳德龍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於110年5月4日，向客戶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宗公司）收取派工款新臺幣（下同）5萬7,700元後，竟將其中之2萬5,700元，及其職務上所保管之零用金及購買設備款2萬5,162元侵占入己。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被告陳德龍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對證據能力不爭執（本院113年度訴字第41號卷第43頁），且檢察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各該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事證：
　㈠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為員工，擔任新日光新建工程工，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云云。然查：
　⒈被告前於109年9月至110年5月間，在陳薇琳所經營、址設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信溢工程行」擔任派工經理，負責管理臨時工、發放臨時工工資、與客戶接洽簽署合約、收領貨款等業務，並將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持以向告訴人陳薇琳行使，請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72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0年6月23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暨附件中110年4月9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年5月11日協議書、派工明細、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告訴人陳薇琳即信溢工程行112年7月12日提出之刑事陳報狀暨附件1-1至1-29：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友善國際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附件2-1至2-44：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 、附件3-1至3-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林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派工單、附件4-1至4-6：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附件5-1：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嚴先生)、附件6-1至6-23：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10年他4836卷第1至77頁、112年調偵緝字128卷第29至161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又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葉家豪」均非葉家豪親簽等節，業據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34、75、77、79、83、89、99、100、126、127、137頁，即附表一編號1①、編號2⑧、⑩至⑬、⑯⑰、編號3①②、編號4）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0、44、45、47、52、53、54、55、57、58頁，編號1②、④至⑫）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8、70、72頁，附表一編號2③、④、⑥）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我沒有去過這工地，（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6頁，附表一編號2⑨）沒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93頁，即附表一編號2⑮）上面的簽名不是我的筆跡，這時候我已經很少出班了，一個禮拜做工不到兩天，那可能是被告偽簽的，謊報人數，因為要領錢要自己簽名，代表有領到薪水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參以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92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⑭）這是我簽名的，有實際出工，（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73頁）上面的簽明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偵緝字第128號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可見證人葉家豪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是證人葉家豪上揭證述，應認信而有徵，而與事實相符，況被告於偵查中亦供承：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是被告確有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至為灼然。　　
　⒊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前詞，均不足憑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詐欺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被告被訴如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部分：
　  上揭事實欄二所示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42頁、第98頁、第19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廖聖鈞、陳俊成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87頁至第88頁、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40頁至第41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20頁至第21頁），並有110年4月9日協議書、110年5月11日協議書各1份（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4頁至第5頁、第24頁至第27頁）在卷可參，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業務侵占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一所載犯行部分：
　　按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的偽造與無形的偽造兩種。有形的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210 條、第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的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載，刑法第213 條、第215 條所定之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未經被害人即葉家豪之同意或授權，即冒用被害人之名義，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時間，在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派工單之「偽造署押欄」內偽造「葉家豪」之署押，用以表示被害人葉家豪確認被告於派工單所載時間上工之意思，而偽造上開私文書，被告復持上開偽造之派工單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自屬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並行使虛偽私文書及詐欺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葉家豪」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之犯行間，係基於單一犯意之決定，而為達成上開2罪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㈡被告所為如事實欄二所載犯行部分：　
　　核被告如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㈢被告如附表所示共26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事實欄二所示業務侵占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所犯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時間各異，犯意有別，為數罪，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屬接續犯之一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未經被害人葉家豪同意或授權，仍偽造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並持以向告訴人請領工資以行使，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發放工資，損及被害人及告訴人之利益，另將業務上持有之財物占為己有，違背誠信及職業道德，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同上本院卷第193頁）、犯罪後僅坦承業務侵占犯行，另就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飾詞否認犯行，且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 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偽造署押欄所示之「葉家豪」署押共26枚，為被告所偽造，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 條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至如附表編號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所示之派工單共26張，業據被告持以行使而交予告訴人，並非被告所有之物，亦不具違禁物之性質，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被告因犯事實欄一所載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而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①、②、④至⑫、編號2③④⑥、⑧至⑬、⑮至⑰、編號3、編號4①工資欄所載之工資共計3萬2,600元，已如前述，並未扣案，復核此部分之沒收及追徵，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情事，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又被告因事實欄二所載業務侵占犯行而取得之5萬862元（計算式：2萬5,700元＋2萬5,162元＝5萬862元），屬其犯罪所得，此部分未據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故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在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上，偽造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人之簽名，虛增派工人數，再持向陳薇琳請領工資而行使之，致陳薇琳陷於錯誤，撥付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之工資，足以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編號5及附表二至七所示時間所示之人及信溢工程行撥付工資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云云。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6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被害人之為證人，與通常一般第三人之為證人不侔。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材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陳薇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葉家豪、林柏翰於偵查中之證述、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其主要依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此部分詐欺及偽造私文書犯行，辯稱：有的是我幫他們簽名沒錯，我幫他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在場，他們都有出工，沒有詐欺，但他們告我詐欺是因為他們款項沒有收回來。
　㈣經查，告訴人固於警詢、偵查中指稱被告有上揭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並提出110年4月9日、5月11日協議書影本、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派工單影本各1份為據，然查：
　⒈如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即附表一編號1③）我有去過這地點工作，但日期不確定，（經提示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67頁，即附表一編號2①）這是我的簽名，有實際出工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觀以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卷第43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09-9-28（汐止）（即附表一編號1③），其上簽名欄均為空白，自無從認定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附表二編號10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10部分），有何偽造文書、詐欺之犯行，又附表一編號2①部分，業經證人葉家豪明確證稱為其親自簽名，自難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偽造私文書、詐欺之犯行。
　⒉附表一編號2⑭部分：
　　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並未證稱該次簽名不是其親自簽名（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173頁至第178頁），再持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90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3-24（汐止），對照證人葉家豪於偵查中證稱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67頁、第92頁之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110-2-27、110-3-25（汐止）上之親自簽名之「葉家豪」（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128號偵查卷第頁、第175頁、第177頁），該等簽名之運筆方式及筆跡均相似，卷內亦乏證據足認附表一編號2⑭之派工單上「葉家豪」為被告所偽簽。
　⒊附表一編號2②⑤⑦⑱、編號4②、編號5：
　　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述：我應該是從109年11月開始在信溢工程行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即附表一編號2②）110-2-28這個簽名不是我，筆跡不是我的，這3個字的簽名跟我完全不同，（經提示他字卷第40頁背面、第41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3-01、02，即附表一編號2⑤、⑦）上面的林柏翰都不是我簽的，（經提示他字卷第頁56頁背面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出勤表（汐止）110-4-10，即附表一編號2⑱），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這個工地我都沒有去，這個日期我沒有去吉宗工作，（經提示他字卷第68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5-3，即附表一編號4②），上面的林柏翰不是我簽的，字跡不同，水蓮山莊這個工地我沒去過等語明確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然對照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上「林柏翰」之簽名，經證人林柏翰於偵查中亦證稱：（經提示他字卷第39頁、第39頁背面、他字卷第59頁、第59頁背面、第60頁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他字卷）上面林柏翰的簽名都是我簽的等語在卷（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1頁），該等「林柏翰」之簽名之筆勢、筆順均相似，亦與證人林柏翰於偵查筆錄、證人結文上之簽名均相似（見112年度調偵緝字第25號偵查卷第12頁、第13頁），況查證人林柏翰固於偵查中證稱其沒有去過水蓮山莊這個工地，然證人林柏翰於110年4月22日確實曾在水蓮山莊施工一節，有信寶企業人力派遣單出勤表（汐止）110-4-22在卷可參（見110年度他字第4836號偵查卷第62頁反面），是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已有矛盾之處，卷內亦乏證據足認上揭「林柏翰」之簽名為被告偽簽，自無從以證人林柏翰上揭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被告固曾於偵查中經提示110年4月9日協議書後表示：大部分的簽名都是我簽的，我沒有經過這些人的授權，他們沒有請我幫他們簽名等語在卷（見111年度偵緝字第4879號偵查卷第37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否認犯行，復查卷內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揭派工單上之簽名為被告所偽簽，自難僅憑告訴人之指述逕認被告有為檢察官所指之此部分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等犯行。
　㈤此外，遍閱全案卷證，均未見被告有此部分詐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具體事證可供調查，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就附表一編號5、附表五、七部分（即原起訴書附表四、六）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另公訴意旨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③、編號2①②⑤⑦⑭⑱、編號4②、附表二至四、六所示部分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偵查起訴，並經檢察官林佳勳、陳力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游涵歆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翰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出勤公司名稱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備註欄 (原起訴書欄位) 偽造署押 1 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①109.08.29 004509 竹圍國小 葉家豪 1,200 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葉家豪 2,000 1-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③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0    ④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⑥109.10.03 004496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1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⑧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09.10.10 004349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09.10.18 004167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葉家豪 1,200 1-25 「葉家豪」簽名1 枚 2 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①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2    ②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3    ③110.02.28 003761 金山 葉家豪 1,200 2-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④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⑤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6    ⑥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7 「葉家豪」簽名1 枚   ⑦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林柏翰 1,200 2-8    ⑧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⑨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⑩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2 「葉家豪」簽名1 枚   ⑪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400 2-13 「葉家豪」簽名1 枚   ⑫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葉家豪 1,200 2-16 「葉家豪」簽名1 枚   ⑬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葉家豪 1,200 2-2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⑭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葉家豪 1,400 2-22    ⑮110.03.26 003654 湯語 葉家豪 1,400 2-25 「葉家豪」簽名1 枚   ⑯110.03.30 003658 湯語 葉家豪 1,200 2-29 「葉家豪」簽名1 枚   ⑰110.03.31 003691 湯語 葉家豪 1,200 2-30 「葉家豪」簽名1 枚   ⑱110.04.10 003937 湯語 林柏翰 1,200 2-40  3 林溢營造有限公司  ①110.04.26 003877 內湖 葉家豪 1,200 3-4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4.27 003878 內湖 葉家豪 1,200 3-5 「葉家豪」簽名1 枚 4 嚴先生  ①110.05.03 　 水蓮山莊 葉家豪 1,200 5-1 「葉家豪」簽名1 枚   ②110.05.03 　 水蓮山莊 林柏翰 1,200 5-1  5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5.02 　 A 林柏翰 1,200 6-23  
附表二：友善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09.09.18 004367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2 109.09.19 0043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3 109.09.20 00437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劉漢龍 2,000 4 109.09.21 004376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曹永親 2,000 5 109.09.22 00438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2,000 6 109.09.23 00439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7 109.09.26 004462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8 109.09.27 004463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9 109.09.28 004470 建德國小 綦俊明 2,000     顏慶忠 2,000     王聖淇 1,200     陳智文 1,200 10 109.09.29 00447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陳智文 1,200 11 109.09.30 004316 建德國小 顏慶忠 1,200     陳智文 1,200 12 109.10.02 004495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楊錦華 1,200     張勝雄 1,200 13 109.10.04 004500 建德國小 張勝雄 1,200 14 109.10.05 004308 建德國小 翁子軒 1,200 15 109.10.06 00431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馮錦華 1,2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16 109.10.07 004327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黃凱祥 1,200     房彥奇 2,000     王聖淇 2,000 17 109.10.08 004337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18 109.10.09 004343 建德國小 王聖淇 2,000     房彥奇 2,000     黃凱祥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09.10.10 04349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林天賜 1,200     黃凱祥 1,200 20  109.10.11 004204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陳智文 1,200     黃凱祥 1,200 21  109.10.12 004212 建德國小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張廣任 1,200 22  109.10.19 00417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顏慶忠 2,000     房彥奇 2,000 23  109.10.24 004063 建德國小 張廣任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國正 1,200 24  109.10.25 004068 建德國小 陳錦春 2,000     羅玉麟 1,200     楊錦華 2,000 25 109.10.26 004077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26 108.10.28 004099 建德國小 張智涵 1,200 
附表三：吉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2.25 003543 湯語双泉館 游忠霖 1,200 2 110.02.27 003763 湯語溫泉 陳永青 1,200 3 110.02.28 003762 溫泉路 游忠霖 1,200     李承德 1,200     李俊璋 1,200 4 110.02.28 003761 金山 陳永青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5 110.03.01 003778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張勝雄 1,200 6 110.03.01 003779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7 110.03.02 003780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8 110.03.02 003781 溫泉路 馮錦華 1,200 9 110.03.03 003782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林天賜 1,200 10 110.03.04 003783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200     林恩筵 1,200     游忠霖 1,200 11 110.03.05 003798 湯語溫泉 李俊璋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12 110.03.10 003854 湯語溫泉 郭建甫 1,400     林天賜 1,400     吳天賜 1,400 13 110.03.11 003855 湯語溫泉 林天賜 1,400     郭建甫 1,400 14 110.03.13 003857 湯語溫泉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游忠霖 1,200 15 110.03.14 003858 湯語溫泉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陳智文 2,000 16 110.03.15 003870 湯語溫泉 張勝雄 1,200     王聖淇 1,200 17  110.03.19  湯語溫泉 楊錦華 1,200     馮錦華 1,200 18  110.03.20 003899 北投 張勝雄 1,200     陳永清 1,200     王聖淇 1,200     林天賜 1,200 19  110.03.21 003900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盧文斌 1,200 20 110.03.22 00390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600     李承德 1,600 21  110.03.23 003909 溫泉路 陳永清 1,200     張廣任 1,200     林天賜 1,200 22  110.03.24 003651 溫泉路 陳永清 2,000     王聖淇 2,000     盧文斌 1,400 23  110.03.25 003911 溫泉路 陳智文 1,200     張廣任 1,200 24  110.03.25 003653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2,000 25  110.03.26 003654 湯語 王聖淇 2,000     陳致翰 1,400     林天賜 1,400 26  110.03.27 003655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張勝雄 2,000 27  110.03.28 003656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1,200     張勝雄 1,200     陳學翰 1,200 28  110.03.29 003657 湯語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吳天賜 1,200     陳致翰 1,200 29  110.03.30 00365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0  110.03.31 003691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翁子軒 1,200 31  110.04.01 003692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謝明宏 1,200 32  110.04.02 003693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林國正 1,200 33 110.04.03 003694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盧文斌 1,200 34  110.04.04 003695 湯語 陳永青 1,200     汪憶宏 1,200     吳天賜 1,200     王聖淇 2,000 35  110.04.05 003696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郭建甫 1,200     汪憶宏 1,200 36  110.04.06 003690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7  110.04.07 003814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8  110.04.08 003815 湯語 楊錦華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39 110.04.09 003936 湯語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王聖淇 2,000 40  110.04.10 003937 湯語 黃明富 1,200     汪憶宏 1,200     盧文斌 1,200 41  110.04.11 003938 湯語 王聖淇 2,000     吳天賜 1,200 42  110.04.12 003939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3  110.04.13 003940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黃明富 1,200     林國正 1,200 44  110.04.14 003941 湯語 王聖淇 1,200     吳天賜 1,2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附表四：林溢營造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003874 內湖 陳永青 1,200     吳語軒 1,200 2 110.04.24 003875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吳語軒 1,200     汪憶宏 1,200 3 110.04.25 003876 內湖 吳天賜 2,000     張勝雄 1,200     陳永青 2,000     楊錦華 1,200 4 110.04.26 003877 內湖 吳天賜 2,000     汪憶宏 1,200     林天賜 2,000 5 110.04.27 003878 內湖 李承德 1,200     王聖淇 2,000     林天賜 2,000 6 110.04.28 003879 內湖 李承德 2,000     王聖淇 2,000     陳福雄 1,200     馮錦華 1,200 
附表五：旺寶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23 　 寵物銀行 杜昊昶 1,200 2 110.04.26 　 寵物銀行 謝明宏 1,200 3 110.04.29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楊錦華 1,200     方孟寰 1,200 4 110.05.01 　 寵物銀行 楊青宜 1,200     陳智文 1,200     吳天賜 1,200 5 110.05.02 　 信義市場 顏玉泉 1,200 6 110.05.03 　 寵物銀行 吳青宜 1,200     吳天賜 1,200     張廣任 1,200 
附表六：嚴先生，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5.03 　 水蓮山莊 郭建甫 1,200     林天賜 1,200     李承德 1,200     汪憶宏 1,200     楊錦華 1,200     朱兆隆 1,200 
附表七：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資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日期 派工單號 地點 姓名 工資 1 110.04.10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2 110.04.11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3 110.04.12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4 110.04.13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5 110.04.14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6 110.04.15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7 110.04.16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8 110.04.17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9 110.04.18 003935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0 110.04.19 003935 B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1 110.04.20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2 110.04.21 003935 A 郭又銘 1,200     張建智 1,200 13 110.04.22 003935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4 110.04.23 003886 A 郭又銘 1,200 15 110.04.24 003886 B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6 110.04.25 003886 A 曾連富 1,200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7 110.04.26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廣任 1,200 18 110.04.27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19 110.04.28 003886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0 110.04.29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1 110.04.30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2,000     張姳羽 1,200 22 110.05.01 　 A 郭又銘 2,000     張建智 1,200 23 110.05.02 　 A 郭又銘 2,000     陳永青 2,000 



